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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信证券”）作为 2006 年山东高速集

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山东高速”、“发行人”）公司债券、2012 年山东高速

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、2019 年第一期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、

2019 年第二期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、2020 年第一期齐鲁交通发

展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、2020 年第一期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和

2022 年第二期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公司债券（以下简称“各期债券”）的债

权代理人，按照各期债券《募集说明书》和《债权代理协议》的约定履行债权代

理人职责，持续关注对债券持有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事项。现就发行人高级管理

人员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情况报告如下： 

2022 年 6 月 20 日，发行人发布了《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关于高级管理人

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的公告》，该公告披露了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、信

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情况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高级管理人员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情况 

根据《公司信用类债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上市

规则（2022 年修订）》的规定，发行人应当制定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，并指定

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及联络人负责信息披露相关事宜，按照规定和约定履行信息

披露义务。 

因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领导分工调整，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发生变

更。变更后发行人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为发行人党委副书记、董事、总经理王其

峰先生，李航先生不再担任发行人党委常委、副总经理、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。 

（二）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基本信息 

王其峰，男，1966 年生，山东夏津人，中共党员，工程硕士。曾任山东省交

通厅科技处科员（其间挂职莘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）、山东省交通厅科技教育处

副主任科员、山东省交通厅科技教育处主任科员、山东省交通厅科技教育处副处

长、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建设管理处处长、山东省交通运输厅办公室主任、山东省

交通运输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。现任山东高速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、董事、

总经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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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系地址：济南市历下区龙奥北路 8 号 

电话：0531-89250107 

传真：0531-89250130 

邮政编码：250101 

电子信箱：tengxiang@sdhsg.com 

王其峰先生不持有发行人股份，未受过中国人民银行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

发展和改革委员会、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和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

所、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惩戒。 

（三）本次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影响分析 

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及信息披露事务负责人变更，不影响公司的日常管理、

生产经营及偿债能力。 

中信证券后续将持续跟踪上述事项的进展情况及款项回收情况，督促发行人

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报告。 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




